
矿产资源管理办公室
服务指南

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

采矿权许可（新立）

采矿权许可（变更）

采矿权许可（延续）

探矿权初审

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应初审

矿费项目初审



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

•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3、《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办法》



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

• 　　二、办理条件

   　　1、符合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无矿权重叠、交叉和争议

   　　3、符合地质环境要求

   　　4、符合产业开发政策



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

• 　　三、申报资料与标准

 　　　1、划定矿区范围申请表

 　　　2、申请人法人营业执照或企业名称核准登
记书复印件

　 　　3、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原件）

 　　　4、划定矿区范围申请报告

 　　　5、有效期内的勘查许可证复印件



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

 　　　6、若为竞争方式出让的,附采矿权出让合同,
成交确认书,已缴价款票据的复印件

 　　　7、矿区范围图

 　　　8、1：5万矿山地理位置图

 　　　9、划定矿区电子表格软盘

 　　　10、地质报告（含光盘）

 　　　11、法规规定的其他资料



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

• 　　四、办理程序（流程）

 　　　1、申请单位提出申请

 　　　2、初审，对符合要求的受理申请，不符合
要求的退回并说明理由

 　　　3、提出审查意见或初审意见，经领导审核
同意后给予批复或上报市局

 　　　4、通知申请单位领取批准文件



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

• 　　五、办理时限 
　　　初审5个工作日，审核20个工作日



采矿权许可（新立）采矿权许可（新立）采矿权许可（新立）采矿权许可（新立）

•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3、《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办法》



采矿权许可（新立）采矿权许可（新立）采矿权许可（新立）采矿权许可（新立）

• 　　二、办理条件

 　　　1、符合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无矿权重叠、交叉和争议

 　　　3、符合地质环境要求

 　　　4、符合产业开发政策



采矿权许可（新立）采矿权许可（新立）采矿权许可（新立）采矿权许可（新立）

• 　  三、申报资料与标准
　　　1、采矿登记电子表格软盘
　　　2、申请人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采矿权申请登记书
　　　4、新立申请报告
　　　5、资质证明(验资报告；技术人员、设备情
况介绍)

　　　6、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批文（含安全部门
审查意见）



采矿权许可（新立）采矿权许可（新立）采矿权许可（新立）采矿权许可（新立）

　    　7、环保部门批文
    　　8、划定矿区范围批复文件
　　 　9、有关部门准入证明
　　　10、矿区范围图
　　　1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及批
文。

　　　12、土地复垦方案及批文
　　　13、矿山地质环境评影响价报告备案表
　　　14、法规规定的其他资料



采矿权许可（新立）采矿权许可（新立）采矿权许可（新立）采矿权许可（新立）

• 　　四、办理程序（流程）
 　　　1、申请单位提出申请

 　　　2、初审，对符合要求的受理申请，不符合
要求的退回并说明理由

 　　　3、提出审查意见或初审意见，经领导审核
同意后，是区局审批发证的，颁发采矿许可证，
市局以上发证的上报市局

 　　　4、通知企业交纳有关费用后，领取采矿许
可证



采矿权许可（新立）采矿权许可（新立）采矿权许可（新立）采矿权许可（新立）

• 　　五、收费依据及标准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1、采矿权使用费，按照矿区范围的面积逐
年缴纳，标准为每平方公里每年1000元

 　　　2、采矿权价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

• 　　六、办理时限 
　　　初审5个工作日，审核发证20个工作日



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

•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3、《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
源〉办法》



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

• 　 二、办理条件

　　  1、符合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无矿权重叠、交叉和争议

　　  3、符合地质环境要求

　　  4、符合产业开发政策



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

•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3、《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
源〉办法》



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

• 　 二、办理条件

　　  1、符合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无矿权重叠、交叉和争议

　　  3、符合地质环境要求

　　  4、符合产业开发政策



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

• 　三、申报资料与标准
　　 1、变更申请登记书
　　 2、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1、安全生产许可证，生产许可证(煤炭)
　　 3.2、原采矿许可证正、副本
　　 4、开发方案及开发方案批文
　　 5、环保批文
　　 6、矿山概况说明（包括历次采矿登记情况，
动用储量情况，保有可采储量计算依据及对资源
开发利用的计划）

　　 7、矿区范围图
　　 8、法规规定其他资料



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

• 　四、办理程序（流程）

　　  1、申请单位提出变更申请

　　  2、初审，对符合要求的受理申请，不符合要求的退回
并说明理由

　　  3、提出审查意见或初审意见，经领导审核同意后，是
区局审批发证的，颁发采矿许可证，市局以上发证的上报
市局

　　  4、通知企业交纳有关费用后，领取采矿许可证



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

• 　五、收费依据及标准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1、采矿权使用费，按照矿区范围的面积逐年
缴纳，标准为每平方公里每年1000元。

　　 2、采矿权价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



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采矿权许可（变更）

• 　六、办理时限 
  　　 初审5个工作日，审核发证20个工作日



采矿权许可（延续）采矿权许可（延续）采矿权许可（延续）采矿权许可（延续）

•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3、《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办法》



采矿权许可（延续）采矿权许可（延续）采矿权许可（延续）采矿权许可（延续）

• 　二、办理条件

　　  1、符合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无矿权重叠、交叉和争议

　　  3、符合地质环境要求

         4、符合产业开发政策



采矿权许可（延续）采矿权许可（延续）采矿权许可（延续）采矿权许可（延续）

• 　三、申报资料与标准
   　  1、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安全生产许可证、生产许可证煤炭复印件　　　 
        3、采矿权延续申请书

　　 4、矿山概况说明（包括历次采矿登记情况，
动用储量情况，保有可采储量计算依据及对资源
开发利用的计划）

　　 5、原采矿许可证正、副本

　　 6、井上井下工程对照图，采掘工程平面图
（标明储量）

　　 7、法规规定的其他资料



采矿权许可（延续）采矿权许可（延续）采矿权许可（延续）采矿权许可（延续）

• 　四、办理程序（流程）
　　  1、申请单位提出延续申请
　　  2、初审，对符合要求的受理申请，不符合要
求的退回并说明理由

　　  3、提出审查意见或初审意见，经领导审核同
意后，是区局审批发证的，颁发采矿许可证，市
局以上发证的上报市局

　　  4、通知企业交纳有关费用后，领取采矿许可
证



采矿权许可（延续）采矿权许可（延续）采矿权许可（延续）采矿权许可（延续）

• 　五、收费依据及标准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1、采矿权使用费，按照矿区范围的面积逐年
缴纳，标准为每平方公里每年1000元。

　　 2、采矿权价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



采矿权许可（延续）采矿权许可（延续）采矿权许可（延续）采矿权许可（延续）

• 　六、办理时限 
　　初审5个工作日，审核发证20个工作日



探矿权初审探矿权初审探矿权初审探矿权初审

•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

　　  3、《山东省实施<矿产资源法>办法》



探矿权初审探矿权初审探矿权初审探矿权初审

•    二、办理条件

　　 1、符合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无矿权重叠、交叉和争议

　　 3、符合地质环境要求

　　 4、不属于已探明的矿产地



探矿权初审探矿权初审探矿权初审探矿权初审

• 　三、申报资料与标准

　　  1、探矿权申请登记书4份
　　  2、申请的区块范围图4份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
印件1份

　　  4、勘查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1份
　　  5、勘查计划、合同1份



探矿权初审探矿权初审探矿权初审探矿权初审

   　6、资金证明文件1份
　　7、勘查工作实施方案及附件4份
　　8、交通位置图4份
　　9、合作勘查项目申请的，还应提交合作勘查合
同1份

　　若申请登记范围跨市、县（市）级行政区的，
《探矿权申请登记书》、申请的区块范围图、勘
查工作实施方案及附件和交通位置图，则按跨市、
县（市）级行政区数增加相应份数。



探矿权初审探矿权初审探矿权初审探矿权初审

• 　四、办理程序（流程）

　　 1、申请单位提出申请

　　 2、初审，对符合要求的受理申请，不符合要
求的退回并说明理由

　　 3、提出初审意见，经领导审核同意后上报市
局

　　 4、省厅批复后通知申请单位



探矿权初审探矿权初审探矿权初审探矿权初审

   　6、资金证明文件1份
　　7、勘查工作实施方案及附件4份
　　8、交通位置图4份
　　9、合作勘查项目申请的，还应提交合作勘查合
同1份

　　若申请登记范围跨市、县（市）级行政区的，
《探矿权申请登记书》、申请的区块范围图、勘
查工作实施方案及附件和交通位置图，则按跨市、
县（市）级行政区数增加相应份数。



探矿权初审探矿权初审探矿权初审探矿权初审

• 　五、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



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应初审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应初审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应初审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应初审

   　一、申请材料

　　 1、建设单位关于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的申
请

　　 2、有关部门对建设项目的立项文件

　　 3、建设项目的压矿位置图

　　 4、相关矿业权人对压覆矿产资源的意见

　　 5、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调查报告



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应初审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应初审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应初审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应初审

• 　二、办理程序

　　  1、审查资料

　　  2、查看现场

　　  3、从采矿权管理信息系统查看用地范围是否
与矿区范围有重叠

　　  4、出具压矿或不压矿证明



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应初审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应初审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应初审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应初审

       三、办理时限

　　　 资料齐全的情况下5个工作日



矿费项目初审矿费项目初审矿费项目初审矿费项目初审

• 　 一、申请立项应提交下列材料：
    　   1、立项申请报告4份
　　　2、立项申请书4份，内容包括：项目名称、
地理位置及范围（经纬度坐标）、目的任务、立
项依据、以往地质研究程度及成果资料、工作性
质、勘查方法与手段、实物工作量、工作周期、
经费预算、预期成果等；

　　　3、凡申报固体矿产、煤层气及地热普查项目
的，需提交1：5万地形地质图2张，1：5万勘查
区块范围图2张；

　　　 4、审批管理机关要求需要提交的其他资料
或文件。



矿费项目初审矿费项目初审矿费项目初审矿费项目初审

       二、办理时限

　　　　资料齐全的情况下5个工作日


